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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理大学目录外低耗品采购审批表
	申请购置产品基本情况

	序号
	产品名称
	规格型号
	数量
	单价（元）
	合计（元）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
	经费来源
	
	预算金额
	

	申报采购方式及原因
阐述
	 

	申请部门
	
	申购人
	 
	电话
	

	校属单位（项目负责人）意见
	


（盖章）

	经费管理部门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	业务分管校领导意见
	

	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	采购分管校领导意见
	

	备注
	



填 写 说 明
一、请各申报人填写本表前认真阅读《大理大学办公低值易耗品、材料、低值品、易耗品采购管理办法》，按照规定按不同类别进行申报审批及采购。 
（一）目录内低耗品
采购人从遴选出的候选供应商处或喀斯玛官方平台上直接采购，各校属单位做好验收、领用、报废记录。
（二）目录外低耗品
采购人依据采购金额按如下方式申报并采购。
1．采购金额在20000元以内（不含20000元）的，审批采购程序为：
采购人填写申报表→各单位行政负责人审批并加盖公章→各单位询价后自行购置→填写验收、领用记录表→持完整的资料报销货款。
2．采购金额在20000元到50000元（不含50000元）的，审批采购程序为：
采购人填写申报表→各单位行政负责人审批并加盖各公章→经费来源管理部门审批并加盖公章→经费来源管理部门分管校领导审批→各单位询价三家后自行购置→填写验收、领用记录表→持完整的资料报销货款。
3．采购金额在50000元（含50000万元）以上的，审批采购程序为：
采购人填写申报表→各单位行政负责人审批并加盖各公章→经费来源管理部门审批并加盖公章→经费来源管理部门分管校领导审批→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批→学校审批→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根据相关规定采购→中标人交付申报单位产品-填写验收、领用记录表→持完整的资料报销货款。
二、采购申请实行事前申请的制度，采购后再填写的申请学校将不再批复“同意采购”，由此造成的账务不能报销由采购人自行承担。
